附件1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行动细则
一、组成人员
主任：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副主任：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环翠区大队大队长。
成员：区委宣传部、教育体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卫生健康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服务中心、市政园林服务中心、生态环境分局以及各镇街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1.当预测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时，负责预警发布和解除的报批，并向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下达启动应急响应的命令。
2.协调信息公开和宣传组及时开展信息公开工作。
3.协调应急处置组开展应急工作。
4.建立健全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充分利用有线、无线等通信设备和媒体，完善空气重污染预警和响应联络网络。
5.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值守制度，健全应急人员通信信息库，各部门应明确重污染天气应急负责人和联络员，并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保证应急信息和指令的及时有效传达。
6.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每天调度各成员单位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上报市应急指挥部。
7.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终止3个工作日内，组织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对重污染天气应急状况进行总结、评估。
预报预警组行动细则
一、组成人员
组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副组长：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环翠区大队大队长。
成员：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根据市级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通知，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环翠政府网等新闻媒体发布预警。
应急处置组行动细则
一、组成人员
组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副组长：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环翠区大队大队长。
成员：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启动应急响应后，各相关部门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各镇街组织各相关部门迅速落实应急响应的相应措施，对区域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现场检查。
2.生态环境分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单位结合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企业落实应急减排停限产要求，组织落实工业企业减排要求。
3.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园林服务中心、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非道路工程机械（含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铺路机、压路机、叉车等）停止使用等措施。
4.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环卫服务中心、市政园林服务中心负责组织落实好施工工地、道路扬尘等的减排措施；落实好施工工地内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停用措施，室外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作业挥发性有机物控制等措施；在城市主干道日常保洁、洒水的基础上，每天增加洒水降尘作业频次。
5.应急响应结束2日内，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向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送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
信息公开和宣传组行动细则
一、重大及以上重污染天气应急行动
（一）组成人员
组长：区委宣传部分管副部长。
副组长：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环翠区大队大队长。
成员：区委宣传部、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1.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后，在2小时内组织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通信公司通过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网络、电视、广播、公益显示屏和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显示屏等方式开展重污染天气信息公开和宣传工作。
2.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以信息发布、科普宣传、情况通报、专家访谈等形式，进行新闻宣传、跟踪报道和舆情引导工作。
3.信息公开与宣传报道的内容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重污染天气可能持续的时间、潜在的危害及防范建议、应急工作进展情况等。
二、较大重污染天气应急行动
（一）组成人员
组长：区委宣传部分管副部长。
副组长：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环翠区大队大队长。
成员：区委宣传部、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在2小时内组织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通信公司通过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网络、电视、广播、公益显示屏和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显示屏等方式开展重污染天气信息公开和宣传工作。信息公开与宣传报道的内容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重污染天气可能持续的时间、潜在的危害及防范建议、应急工作进展情况等。
三、一般重污染天气应急行动
根据区应急指挥部命令，参照较大重污染天气应急行动，迅速组织开展工作。
医疗防护组行动细则
一、重大及以上重污染天气应急行动
（一）组成人员
组长：区卫生健康局分管领导。
副组长：区教育体育局分管副局长。
成员：区卫生健康局、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1.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2.区教育体育局负责指导和监督中小学及幼儿园实施健康防护工作，包括停止户外活动和体育课，执行弹性上下学，临时停课等。
二、较大重污染天气应急行动
（一）组成人员
组长：区卫生健康局分管领导。
副组长：区教育体育局分管副局长。
成员：区卫生健康局、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1.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2.区教育体育局负责组织中小学、幼儿园停止室外课程及活动。
三、一般重污染天气应急行动
（一）组成人员
组长：区卫生健康局分管领导。
副组长：区教育体育局分管副局长。
成员：区卫生健康局、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二）行动细则
1.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2.区教育体育局负责组织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
